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淄川区人民政府般阳路街道办事处

关于印发《城里大街规范提升21天行动

实施方案》的通知
各社区、各部门：

现将《城里大街规范提升21天行动实施方案》印发给你们，请认真参照执行。

淄川区般阳路街道办事处 

2024年11月7日    
城里大街规范提升21天行动实施方案

为加大般阳路街道城市精细化管理工作力度，进一步完善城里大街文明街区创建工作，结合全区城乡环境整治常态长效长治行动工作要求和区委、区政府工作部署，特制定般阳路街道城里大街规范提升21天行动实施方案如下：

一、工作目标

从11月10日至11月底，利用21天的时间，重点排查城里大街存在的消防安全、食品安全、卫生安全等领域突出问题，发动沿街商户主动参与问题整改，与街道携手共商、共建、共享良好环境氛围，促进城里大街面貌焕然一新，共同打造整洁、有序、优美的街区环境。

二、整治范围

城里大街及沿街商铺
三、整治内容及责任分工

（一）门前五包管理规范。对城里大街道路两侧商户经营行为依法进行规范，全面落实门前五包责任制，确保沿街店铺门前无店外经营、占道经营、店外杂物等乱堆乱放现象；无沿街店铺乱泼乱倒现象；无乱扯乱挂现象；无线缆乱扯现象；无废弃电线杆、配电箱、破损宣传栏等；无商家利用高音喇叭进行产品宣传；无占道洗（修）车，无乱设置占道广告招牌、标识牌。（责任单位：街道城管中队）

（二）餐饮油烟规范经营。加强对城里大街沿街两侧餐饮单位餐饮油烟巡查检查力度，确保餐饮单位营业期间设备运行正常、数据上传及时准确、异常情况处置及时。餐饮服务业（含烧烤）经营者安装符合环境保护要求的油烟净化设施并保持正常使用、油烟达标排放。对餐饮单位日常检查记录每月至少1次，并由检查人员签字，清洗及时、设备保养台帐完整。（责任单位：街道城管中队）

（三）消防安全管理规范。检查场所是否设置在生产、储存、经营易燃易爆危险品建筑内，或违法储存和销售易燃易爆危险品。检查防火门、防火卷帘等防火分隔设施是否损坏，确保防火门向疏散方向开启、启闭灵活，防火卷帘外观完整。检查明火厨房是否与场所其他区域进行防火分隔，电缆井、管道井等防火封堵是否严密。检查灭火器、消火栓、应急照明灯、火灾报警探测器等消防器材是否按规定配置。（责任单位：街道应急安全保障中心）

（四）燃气安全管理规范。严格检查燃气安全使用事项，必须安装使用燃气泄漏报警装置（燃气切断阀和报警器），禁止在燃气管道下方及附近堆积杂物等易燃物品，禁止在使用天然气的厨房内，使用液化石油气罐、煤炉、柴火灶等方式做饭取暖，杜绝“双火源”现象发生，严禁擅自拆、装、移、改燃气管道及设施，必须由具备专业资质的人员进行安装、维修。（责任单位：街道建委）

（五）食品安全管理规范。办理营业执照和食品经营证件并按照要求进行公示，从业人员持健康证上岗并按要求公示，到期及时办理新证，直接接触食品的工作人员规范佩戴防护用品。进货渠道正规，建立进货台账；包括进货小票、供货商证照、检验检疫合格证明等。过期、变质食品及时下架处理。保持经营环境卫生整洁，做好卫生等级公示。按要求对炊具、餐具、饮具等进行消毒，并做好记录。有效通风，按要求设置灭蝇灯、挡鼠板等设备设施。（责任单位：街道食药监所）

四、整治步骤

（一）宣传发动阶段（11月10日—11月16日）:为沿街商户送法律、送政策、送标准、送服务，特别是针对商户需要的金融保险及办证审批等各项政务服务做好解释工作，达到户户知晓。号召沿街商户根据《般阳商户服务指南》中相关规定和标准开展自查自改，同时建立《问题整改台账》。
（二）联合帮扶阶段（11月17日—11月23日）:联合区综合行政执法局、区应急管理局、区市场监管局、区消防大队、区综合行政执法大队等区级部门，对沿街商户开展定向帮扶，对相关法律政策、工作标准进行详细讲解，帮助商户检查安全隐患，解决经营难题。

（三）巩固提升阶段（11月24日—11月30日）:对存在消防安全、食品安全、卫生安全等方面的问题台账实行逐项销号管理，确保问题整改到位。街道各责任单位针对问题台账要开展不间断的巡查检查和协助整改，用21天的时间帮助沿街商户养成文明经营习惯，实现街区环境规范提升。
五、建立长效机制

探索实施“信用积分+星级评定”机制，以“综合执法加减信用分”为杠杆，依据信用积分为沿街商户挂上“星级标识牌”，建立“信用身份证”。星级根据信用积分由高到低分为五星（100分及以上）、四星（90-99分）、三星（80-89分）、二星（70-79分）、一星（60-69分）、零星（60分以下）六个等级。各店铺设置初始分数，根据市、区城市精细化管理为依据实行奖优罚劣，并设立积分红黑榜，定期将各店铺信用积分情况通过“幸福新般阳”微信公众号及时向社会公开，开发多种信用积分应用场景，促进沿街商户共建文明街区环境。


